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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土地经营权流转审查审核需遵循哪些核心原则 
①依法依规：土地经营权流转程序合法合规，遵循依法、自愿、有偿原则。
②便民便企：优化管理与服务，让流转当事人办事少跑腿、更透明、减负担。
③农地农用：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，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。
④护权护利：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，保护农户承包权和流转权益。 
2、 土地经营权流转审查审核的分级主体 
实行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分级审查审核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含街道办事处）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组织实施，具体分级如下：
乡（镇）级：单次流转面积50亩（含）至200亩。
县级：单次流转面积超200亩（含）；县域内跨乡（镇）且无法拆分；单次流转整村（组）土地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市级：单次流转涉及同一市两个（含）以上县（市、区）且无法拆分。 省级：单次流转涉及两个（含）以上市且无法拆分。 
3、 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包含内容 
资格审查：受让的社会资本需具备农业经营能力或资质，诚信与资信状况良好，有较强的履约支付、违约赔偿、风险防范等保障能力。 
项目审核：经营项目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耕地用途管制、农业产业规划等要求，不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及利害关系人权益，不破坏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。 
四、申请审查审核提供材料内容 需提供7类材料：
①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向协议书；
②涉及未承包到户集体土地的，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纪要；
③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；
④土地经营权流转明细清单及平面图；
⑤农业经营能力或资质证明；
⑥守信承诺书；
⑦农业经营项目规划、实施方案等项目建设材料。 
注：提供虚假资料的，已受理的将终止审查审核，已出具意见的将撤销，产生的违约责任等后果由受让方承担。 
五、审查审核流程 
①受让方与承包方协商流转面积、四至、期限、价款等协商并签订意向协议书；涉及集体土地的，需经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同意后签订协议。受让主体按分级规定，向对应层级的审查审核部门提交申请材料。
②受让方按分级要求，向对应层级的审查审核部门提交材料。
③审查审核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、集体经济组织代表、农民代表、专家等进行审查，于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审核意见。 
6、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风险防范措施 
县级以上政府建立风险防范制度，对大规模、长时间、整村（组）流转及涉及农户较多的行为，重点审查监督，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探索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，引导双方合理确定流转费及支付方式，倡导“实物计量、货币支付”流转费并倡导按年提前预付，保障承包方权益。鼓励保险机构提供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等服务。乡（镇）政府提供统一格式流转合同并指导签订，纠正合同中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。 
七、流转过程中遵守的特殊规定 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，保障农地农用，产业发展符合当地农业规划，避免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。承包方自愿委托流转的，需出具书面委托书；无书面委托，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决定流转。整村（组）流转需逐户签订委托书或流转合同。严禁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通过下指标、定任务等方式，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。
